
晋能源提函〔2024〕42 号

郭颖委员：

您好！您与阴建盈、冯琳等 8 名委员联名提出的《关于加快

筹建我省数字能源交易所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一、您的这一提案提得很好，对促进我省能源行业数字化转

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当前我省数字

政府建设工作有序推进，各级行业主管部门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

能化监管服务模式不断创新，政务数据清单持续优化完善。2021

年省政府第 27 次省长办公会议，原则同意省发改委关于《山西

省能源信息监管服务平台建设总体推进方案》。平台建设坚持以

习近平总书记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指导，

结合国家《“十四五”现代能源体系规划》、数字政府建设等有

关要求，通过建立“统一平台、统一数据库、统一技术标准、统

一工作机制”等，推动全省各类能源企业科技创新，实现数字化

转型，有效促进行业企业间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共享。

二、在数字经济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，我省各类能源主体企

业均成立了对数据资源和数据要素统筹规划和管理的部门，并积



极探索与上下游供应链企业（数据治理、算力支持等）开展工业

互联网、大模型共建共享项目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，为企业安全

生产、精益化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三、2024 年 1 月 31 日，我省数据局成立，将统筹推进数字

山西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，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

建设，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，统筹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共享

和开发利用，对我省深化数据体制改革、创优数据要素生态具有

重大意义。我局将结合您的提案建议，在后续工作中，严格按照

我省数据要素资源管理相关规定，持续推进我省综合能源数据交

易体系建设，推动建设我省以能源数据交易为重点的资源配置中

心。

以上答复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

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5 月 15 日


